
附件
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基本情况表
填写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	登记申请
单位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单位
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单位类型
	□政府所属机构或指定机构          □社会单位

□产业园区管委会或所属企业        □开发企业或投资机构

	登记种类
	□初始登记       □转移登记       □抵押登记       □变更登记   

	房屋坐落
	项目施工地址：      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门楼牌编号地址：      区            街          号院    号楼

	土地性质
	□出让            □划拨               □租赁

	原房屋性质
	□普通商品住房  □其他性质保障性住房  □公共租赁住房  □其他    

	房屋套数
	       套，        间
	总建筑

面积
	            平方米，其中住房         平方米，配套            平方米

	以下内容由申请初始登记或转移登记单位填写

	公租房项目名称
	
	建设单位
	

	公租房

取得方式
	□新建后自行持有           □新建后由政府所属机构或指定机构收购

□收购其他类型保障性住房   □收购社会存量住房    □其他         

	建设方式
	□在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     □在保障性住房项目中配建   □集中建设

	分配方式
	□公开配租  □面向园区配租  □优先解决本单位职工配租   □趸租

	资金情况
	总投资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其中自有资金     元

其他资金：□财政资金    元□公积金贷款    元  □银行贷款       元

□私募债     元 □信托资金       元 □其他           元

	相关手续
	□立项意见书，编号          
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，编号             

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编号           

□施工许可证，编号           

	住房保障管理
部门意见
	1、本项目已纳入    年度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；

2、请申请单位于本情况表签署意见后2个月内办理有关房屋登记事项。

（盖章）
年     月   日

	住房保障部门
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
注：1、申请办理抵押登记应同时提交抵押登记情况说明，说明书内容应包括抵押人、抵押权人、抵押事由、抵押范围及相应金额、抵押用途等并加盖公章。2、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应同时提交变更登记情况说明，说明书内容应包括变更事项、变更后房屋权属状况等并加盖公章。


